
智慧財產管理及執行情形 

1. 本公司之智慧財產係指旗下各品牌使用之商標；惟各品牌商標權屬於母公司雲

朗觀光(股)公司所有，由母公司同意授予本公司使用授權商標於授權商標/服

務上，並簽訂商標授權合約。 

2. 本公司定期於每年第四季彙整公司使用商標提報至董事會報告，最近一次提報

日期為 114 年 12 月 18 日。 


